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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市场监管综〔2024〕29 号

龙岩市永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《永定区

市场监管系统火灾突出风险全链条

专项治理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股、所、直属单位：

现将《永定区市场监管系统火灾突出风险全链条专项治理工

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落实。

龙岩市永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5 月 2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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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定区市场监管系统火灾突出风险全链条

专项治理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重

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进一步夯实消防安全基础，有效防范群死群伤

火灾事故，根据《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 龙岩市

永定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<龙岩市永定区火灾突出风险全

链条专项治理工作方案（2024—2026 年）的通知》精神，现结合

我局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坚持“两个至上”、立足“两个根本”，紧盯重点领域，聚集

关键环节，精准发力、重拳除患，多措并举、综合施策，切实提

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，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，

坚决遏制群死群伤火灾事故发生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开展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工作

配合相关单位开展检查，并加强生产、流通领域电动自行车、

电池等产品质量及无照经营行为的监管。（责任单位：消保股、质

量管理股、计量股、信用监管股、各监管所等依职责落实）

（二）开展违规动火作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

加强动火作业安全管理，督促用焊单位严格落实动火作业规

章制度，严禁无证上岗作业，严厉打击无证动火、有证违规动火

等行为。（责任单位：特安股、各监管所等依职责落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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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开展“三合一”场所专项整治工作

加强对经营性自建房、老旧高层商住混合体、“三合一”、“下

店上宅”和“前店后宅”设置的餐饮等场所监管。（责任单位：注

册登记与行政审批股、餐饮股、各监管所等依职责落实）

（四）开展电气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

配合相关单位开展检查，并做好生产、流通领域 “三无”电

器等产品质量的监管。（责任单位：消保股、计量股、质量管理股、

各监管所等依职责落实）

（五）开展燃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

督促指导燃气经营企业、充装企业和餐饮企业全面落实消防

安全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消防安全规章制度、开展自查，加强安

全管理，落实安全防范措施。（责任单位：特安股、质量管理股、

消保股、计量股、各监管所等依职责落实）

（六）开展违规改变使用功能排查整治工作

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检查。（责任单位：各业务股室、监管所依

职责落实）

（七）加强新工艺（化工）火灾风险防范工作

加强新工艺生产经营单位在项目立项、设计、审批等事前环

节的风险研判，并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检查。（责任单位：注册登记

与行政审批股、各监管所依职责落实）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要进一步加强风险意识，树立安全发

展理念，切实担负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责任，把 7 类火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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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全链条专项治理工作作为化解重大安全风险、维护人民群众

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举措，全力抓好各项工作落实，细化整治措

施，依法履职尽责，有序组织开展全链条专项治理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统筹推进。要结合《龙岩市永定区市场监管局关

于印发全区市场监管系统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

方案（2024-2026 年）的通知》精神，有效提高 7类火灾突出风险

全链条专项治理工作质量。

（三）建立长效机制。要建立完善火灾突出风险隐患常态化

排查、信息互通、联合治理、会商研判等工作机制，确保火灾突

出风险隐患得到有效治理，建立常态化的火灾风险防范化解长效

机制，确保全区火灾形势稳定。

各单位于每季度（即 6月 25 日、9 月 25 日、12 月 25 日前）

将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报送至信用监管股以便汇总报送。

抄送：区消防大队

龙岩市永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股 2024 年 5月 29 日印发


